
附件1-8

关于梁河县人民法院

2017年部门预算编制的说明

按照预算管理的相关规定，目前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即收入和支出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基本职能

梁河县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接受上级法院的监督和指导，对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其主要职能是：

1、审理法律规定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刑事、民事、行政等第一审案件和依法执行案件。

2、审理上级人民法院指令再审的案件。

3、依法行使司法执行权和司法决定权。

4、对案件审理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司法建议。

5、监督和指导人民法庭工作。

6、负责人民法院思想政治、教育培训工作；按照权限管理法官、法官助理、执行员、书记员、司法警察及司法行政人员；协同机构编制主管部门管理人民法院的机构编制工作。

7、负责人民法院的纪检、监察工作。

8、管理人民法院的有关经费和物资装备。

9、负责和管理人民法院和审判法庭的建设。

10、宣传法制、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自觉遵守宪法、法律和社会公德。

11、承办其他应由本院负责的工作。
(二)主要工作

1、坚持抓案件质量，提升司法公信。坚持宽严相济，全面加强刑事审判工作，努力维护社会稳定；坚持调判结合，全面加强民事审判工作，依法及时调处社会矛盾；坚持监督与支持并重，全面加强行政审判工作，促进依法行政；坚持刚柔并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执行工作，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坚持便民利民措施，践行司法为民宗旨，提高司法公信力。

2、坚持抓改进作风，提升群众认同。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契机，以整治“四风”问题为切入点，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从严查处，深入开展“文明院风” 活动，始终把强化司法作风建设与司法能力建设和法院的审判执行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统筹兼顾、协同推进。

3、坚持抓学习教育，提高队伍素质。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干警综合素质；强化业务学习，提高干警司法水平；丰富文化活动，提升法院凝聚力。

4、推进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依托现代信息技术，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打造阳光司法工程，全面推进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建设，
5、围绕我县中心工作开展好审判、执行工作。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工作大局，认真开展好审判、执行工作，做到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二、部门预算编制情况

（一）预算编制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科学发展观，根据财政管理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的总体要求，按照公正、公平、公开原则，做到“四个确保”，即保工资、保民生、保运转、保稳定”；加强财政资金支出管理，强化财政专项资金和项目资金管理，为实现年初的各项目标任务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二）预算编制基本原则

1.依法理财原则。按照公开、公正、透明的要求，进一步规范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行为。编制预算时做到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体现国家和我州有关方针政策。

2.真实完整原则。部门预算数据要真实准确。

3.结构优化原则。有效整合财政资金，调整优化支出结构，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等公用支出，降低行政运行成本。
4.收支平衡原则。部门预算编制要做到收支平衡。严格执行增收节支、理性节约的各项规定，坚持统筹兼顾，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

5.公开透明原则。加强预算法律法规宣传，做到政策制度公开透明；明确预算编制各阶段重点工作；建立健全预算信息公开机制，有序推进预算信息公开。

三、部门基本情况

纳入2017年部门预算编报的部门共1个，我院编制数为49人，部门在职在编实有人数43人，其中：财政全供养43人；车辆编制数为5辆，实有车辆5辆。离退休人员21人，其中：退休21人。

四、2017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

2017年梁河县人民法院财务总收入86.3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86.32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0万元，事业收入0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

2017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86.32万元，其中，本年收入86.32万元，上年结转收入0万元。本年收入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86.32万元,财政专户管理的收入0万元，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0万元），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财政拨款0万元。

2017年部门预算总支出86.3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76.32万元，占总支出的88％，项目支出10万元，占总支出的12％。按支出功能科目分类，支出分别“204-05-01”支出，主要反映法院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204-05-99”支出，主要反映法院人民陪审员和涉诉特困补助支出； “208-05-01”支出，主要反映法院遗属补助支出。

基本支出情况

2017年用于保障梁河县人民法院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76.32万元，包括辅警、书记员工资和自治州津贴工资福利支出76.32万元，占基本支出的100％。与上年对比同类基本支出持平。
项目支出情况

2017年为保障本单位机构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预算为10万元，其中：法院执行工作中涉诉特困补助经费5万元，人民陪审员经费5万元。与上年对比项目支出增加5万元，增减变化的原因主要是新增人民陪审员经费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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